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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  安全理事会

第六十一届会议  第六十一年

议程项目 98 和 100 

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 

消除国际恐怖主义的措施 
 
 

  2006 年 9 月 18 日西班牙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谨随函附上关于加强中西部非洲反恐法律制度的《马德里宣言》和《行动计

划》。2006 年 5 月 25 日和 26 日在马德里举行的部长级圆桌会议结束时通过了这

两个文件（见附件）。该区域 26 个国家参加了这次会议。 

 《行动计划》作为今后两年的工作方案，据以同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

处和其他国际捐助者协作，通过双边技术援助方案，加强各国和区域法律框架，

以便充分有效地采取反恐措施。 

 请将所述案文作为大会第六十一届会议议程项目 98 和 100（“预防犯罪和刑

事司法”和“消除国际恐怖主义的措施”）的文件和安全理事会的文件分发为荷。 

 

       胡安·安东尼奥·亚涅斯·巴尔努埃沃（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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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 年 9 月 18 日西班牙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的附件 
 
 

[原件：英文和法文] 

  关于加强中西部非洲反恐法律制度的马德里宣言和行动计划 
 
 

  中西部非洲国家反恐法律框架马德里圆桌会议通过 

  2006 年 5 月 25-26 日，马德里 
 
 

  宣言 
 
 

 2006 年 5 月 26 日， 

 我们，安哥拉、贝宁、布基纳法索、布隆迪、喀麦隆、佛得角、中非共和国、

乍得、刚果、科特迪瓦、刚果民主共和国、赤道几内亚、加蓬、冈比亚、加纳、

几内亚、几内亚比绍、利比里亚、马里、毛里塔尼亚、尼日尔、尼日利亚、圣多

美和普林西比、塞内加尔、塞拉利昂、多哥的外交部长和代表团团长，于 2006

年 5 月 25 日和 26 日，在联合国框架内在马德里召开会议； 

 下列联合国实体和专门机构参加了会议：反恐怖主义委员会执行局(反恐执

行局)、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 (人权

高专办)；下列国际组织和区域组织也参加了会议：非洲联盟及其非洲恐怖主义

问题研究中心、中部非洲经济和货币共同体(中非经货共同体)、英联邦秘书处、

中非国家经济共同体(中非经共体)、欧洲联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刑警组织、

世界银行； 

 1． 强烈谴责一切形式和表现的恐怖主义行为、方法和做法，不论在何处发

生，也不论是何人所为，均为犯罪行径，无正当理由可言；
1
  

 2． 强调必须为恐怖主义的受害者提供援助，帮助他们及其家属应对损失，

化解悲痛； 

 3． 确认必须依照国际法，包括《宪章》以及相关国际公约和议定书，进行

反恐国际合作；承诺一切反恐措施均遵循国际法规定的义务，特别是国际人权法、

难民法和国际人道主义法规定的义务； 

 4． 欣见 2005 年 4月 13日大会第 91次全体会议通过了第 59/290号决议所

附的《制止核恐怖主义行为国际公约》，并欣见对三项全球反恐文书的修正均获

通过，即对《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的修正（2005 年）、对《制止危及海上航行

安全非法行为公约议定书》的修正（2005 年）和对《制止危及大陆架固定平台安

全非法行为议定书》的修正（2005 年）； 
__________________ 

 
1
 大会 2005 年 12 月 8 日第 60/43 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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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强调需要竭尽全力尽早议定并缔结一项国际综合反恐公约； 

 6． 对秘书长 2006 年 4 月 27 日题为“团结起来消灭恐怖主义：关于制定全

球反恐战略的建议”的报告（A/60/825）表示欢迎，该报告载有全球反恐战略的

建议；并希望联合国大会尽早通过这一战略； 

 7． 赞扬出席马德里圆桌会议的国际组织、区域组织和次区域组织发挥积极

作用并作出承诺； 

 8． 为此吁请这些组织促进持续对话和联合活动，进一步改进彼此协调与合

作，相辅相成，同时吁请中西非各国在这些组织和机构的协助下在国家和次区域

一级建立协作与协调的适当机制； 

 9． 欣见 2005 年 9 月 5 日和 6 日在尼日利亚阿布贾举行的题为“犯罪和毒

品妨碍非洲安全与发展：加强法治”的圆桌会议结束时 47 个非洲国家代表团通

过了《2006-2010 年非洲加强法治和刑事司法制度行动纲领》，
2
 并欣见《非洲联

盟防止和打击恐怖主义行动计划》以及非洲恐怖主义问题研究中心在该领域发挥

的中心作用； 

 10. 请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同其他国际组织、区域组织和次区域组

织以及捐助组织合作，并同有关政府间机构合作，继续努力执行大会 2006 年 1

月 6 日第 60/43 号决议重申的任务，加强中西非国家预防恐怖主义的能力，协助

它们成为相关国际反恐公约和议定书的缔约国，协助它们执行这些文书，并通过

国家能力建设等途径，加强反恐刑事事项方面的国际合作机制； 

 11. 赞扬推动不同文明的对话、容忍和理解的各种举措； 

 12. 真诚感谢西班牙王国作为东道国支持 2006 年 5 月 25 日和 26 日在马德

里举行的中西部非洲国家反恐法律框架马德里圆桌会议，并真诚感谢联合国毒品

和犯罪问题办事处共同主办这次会议； 

 13. 通过关于加强中西部非洲反恐法律制度的《马德里宣言》以及下列关于

执行该宣言的《行动计划》，并宣布坚决采取一切适当措施，迅速执行该宣言。 

  行动计划 
 
 

 我们，中西部非洲国家外交部长和代表团团长，承诺依照我们各国法律制度

采取必要步骤： 

 1． 成为所有全球反恐文书的缔约国； 

__________________ 

 
2
 大会 2005 年 12 月 16 日第 60/175 号决议第 16 段对此表示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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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在既定期限 2006 年 12 月 31 日之前，签署《制止核恐怖主义行为国际

公约》，并尽早予以批准，以便该公约早日生效； 

 3． 接受对三项全球反恐文书的修正，即对《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的修正

（2005 年）、对《制止危及海上航行安全非法行为公约议定书》的修正（2005 年）

和对《制止危及大陆架固定平台安全非法行为议定书》的修正（2005 年）； 

 4． 将全球反恐法律文书的有关条款纳入国家立法，以有效防止和打击恐怖

主义； 

 5． 在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以及区域组织和次区域组织的协助下，

对国家刑事司法官员进行培训，以便实施国家反恐立法，执行全球反恐文书，以

及就与全球反恐文书有关的刑事事项进行国际合作； 

 6． 在反恐怖主义委员会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 1267（1999）号决议所设委

员会要求的期限内，完成有待提交这些委员会的报告； 

 7． 依照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 1373（2001）号决议，通过双边和多边安排和

协定等各种途径，加强合作，更加有效地防止和打击恐怖主义； 

 8． 依照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 1373（2001）号决议，在对资助或支持恐怖行

为的刑事调查或刑事诉讼方面，加强相互协助，包括在诉讼程序中提供各自掌握

的所需证据的相互协助； 

 9． 根据国际法规定的义务，包括安全理事会和大会所有相关决议规定的义

务，全面合作打击恐怖主义，查缉支持、便利、参与或企图参与资助、策划、筹

备或实施恐怖行为或提供庇护的人，不向其提供安全避难所，并依照“不引渡即

起诉”的原则，将其绳之以法； 

 10. 确保各有关部委进行所需的协调，以便批准或加入各项全球反恐文书，

交存批准书或加入书，将这些文书的规定纳入国家立法，并起草提交反恐怖主义

委员会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 1267（1999）号决议所设委员会的报告； 

 11. 同反恐怖主义委员会一起，通过反恐执行局，确定执行安全理事会第

1373（2001）号决议所需的技术援助； 

 12. 请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必要时与人权高专办协调，在下列领域

提供技术援助： 

• 批准各项全球反恐法律文书，执行这些法律文书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

1373（2001）号决议的各项规定 

• 对刑事司法官员进行培训，以便执行结合全球反恐文书条款的国家反恐

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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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刑事司法官员进行培训，以便就与全球反恐文书有关的刑事事项进行

国际合作 

• 为法官和检察官提供反恐国际合作的专门培训 

• 起草提交反恐怖主义委员会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 1267（1999）号决议

所设委员会的报告 

• 根据大会 2006 年 1 月 6 日第 60/43 号决议重申的任务，提供其他援助，

加强中西部非洲国家防止恐怖主义的能力，包括国家刑事司法系统的相

关能力建设 

 13. 在上述方面，向各国际专门机构、区域组织和次区域组织，尤其是向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刑警组织、世界银行、欧洲联盟、非洲联盟，包括其恐怖主义

问题研究中心，寻求尽可能广泛的技术支持，以执行防止和打击恐怖主义行动计

划； 

 14. 在安全理事会第 1373（2001）号决议所涉领域，在反恐怖主义委员会执

行局的帮助下，向联合国各实体和机构、国际社会、各次区域组织、区域组织和

国际组织寻求技术援助，例如适当设备和基础设施的供应； 

 15. 每年对《行动计划》执行进度进行评价，向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

处提供相关资料。 

 我们，中西部非洲国家外交部长和代表团团长，请圆桌会议主席提请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和大会第六十届会议以及非洲联盟有关机构注意该宣言。 

 


